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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 

（單位：新臺幣，下同）

補助期間 
電動機車 電動 

自行車 
電動輔助

自行車 重型 輕型 小型輕型

本院環保

署補助金

額 

104.7.22~104.12.31 8,000 元 6,000 元 6,000 元 6,000 元 6,000 元 

105.1.1~105.12.31 7,000 元 5,000 元 5,000 元 5,000 元 5,000 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地方特性，運用所屬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至少編列本辦法所定補

助金額 30%以上之金額，加碼辦理本項補助。 

表 2 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 

補助期間 
電動機車 電動 

自行車 
電動輔助

自行車 重型 輕型 小型輕型

本院環保

署補助金

額 

104.7.22~104.12.31 5,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105.1.1~105.12.31 4,0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地方特性，運用所屬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至少編列本辦法所定補

助金額 30%以上之金額，加碼辦理本項補助。 

表 1 及表 2 係依污染減量效益估算，重型電動機車補助金額較非重機電動機車補助金額高

2,000 元，且對較早購買電動二輪車者提供較高補助金額，再逐年降低，以鼓勵民眾儘早購買使用

電動二輪車。 

綜上所述，該辦法補助所有符合規定的電動二輪車，不分使用鉛酸電池、一般鋰電池或共通

電池之車款；另該署補助重型電動機車亦非針對 Gogoro 公司，只要符合重型電動機車相關規定並

具補助資格之重型電動機車均可獲得補助，並無圖利特定財團情事。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邱委員）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復康巴士安全規範及資源不足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99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2-148） 

李委員就復康巴士安全規範及資源不足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提供乘坐輪椅等相關身心障礙者使用更臻完善周延及安全之無障礙車輛，交通部已分別訂有

新車製造出廠車輛設置輪椅區申請型式安全審驗應符合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及「已領牌

照使用中車輛申請變更設置輪椅區應符合之變更規範」等規定。依前開基準及相關使用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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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申請變更之規範規定，每一輪椅區應裝設有完整之束縛系統，其應包含輪椅束縛系統及輪

椅使用者之束縛系統，相關輪椅束縛系統及輪椅使用者防護系統之固定點除應經檢測合格外

，並包括以下規定： 

(一)輪椅使用者束縛系統：新車部分，規定輪椅使用者面向前方者應使用三點式安全帶，惟

若輪椅使用者面向後方，則可使用三點式或二點式安全帶，安全帶長度並應足夠供輪椅

使用者束縛使用；使用中車輛變更部分，規定輪椅使用者應面向前方或後方，且應使用

三點式或二點式安全帶，安全帶長度應足夠供輪椅使用者束縛使用。 

(二)輪椅束縛系統：規定輪椅置放區應提供能牢固束縛輪椅之束縛系統，且輪椅束縛系統之

位置應清楚顯現，另為因應各型輪椅束縛系統之使用，明定其使用說明應清楚地顯示在

輪椅束縛系統附近。 

二、「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76 條規定略以，復康巴士之駕駛員應持有職業駕駛執照

及參加職前訓練，始得提供服務；另依同辦法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款及第 9 款規定，復康巴

士服務提供單位應訂定工作及督導流程、提供實際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或訓練管道，以確保服

務品質，且各地方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復康巴士服務之輔導及查核。 

三、為解決復康巴士資源不足問題，衛福部自民國 97 年起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各地方政府購

置復康巴士，並以實際供給率低於全國平均供給率之縣（市）及偏遠鄉鎮優先補助，以調節

區域差異。復康巴士服務係屬大眾運輸之補充資源，長期而言，應提高低底盤公車比例及改

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無障礙設施，讓身心障礙者可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以根本解決身心

障礙者外出之問題。交通部當賡續與身心障礙保護團體、車輛業界公會及相關單位從使用者

角度積極檢討車輛安全法規，亦將持續配合衛福部加強辦理相關宣導作業，以提供更臻安全

之無障礙乘車環境。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健全政府內部控制及提升採購專業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91） 

許委員就健全政府內部控制及提升採購專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強化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及學校之內部控制，行政院已陸續訂頒內部控制相關規範，

要求各機關辦理風險評估，針對高風險業務設計標準作業流程及管控機制，並透過監督作業

維持政府內部控制有效運作；另為降低政府執行公權力之風險，透過行政透明措施，並結合

績效管理，強化控管影響施政效能之重大風險等，協助機關達成實現施政效能、提供可靠資

訊、遵循法令規定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此外，為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強化內部控制工作，

行政院主計總處已陸續派員赴地方政府宣講內部控制訓練課程，截至本（104）年 8 月底止，

共計辦理 26 場次；未來該總處將賡續於行政院函頒政府內部控制相關規範時副知地方政府，

並適時以地方政府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法，協助製作案例，輔導地方政府逐步建立有效之內


